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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，啟動經濟新引擎。政策重點包括： 

(一)落實自由經濟示範區：並以此為示範案例，向全國逐步推廣更大程度之自由化與市場化

。 

(二)推動創新創業：結合民間（國際）力量，深化新創事業國際鏈結，建立創新創業群聚，

厚植臺灣未來成長動能。 

(三)改變輸出策略：推動商品與服務輸出並重，並以臺灣優勢強化出口競爭力，使輸出由價

格競爭轉為價值競爭，由創造價值發展為行銷價值。 

(四)推動法制革新：積極推動法規制度改革與國際接軌，營造良好經商及投資環境，並為加

入 TPP、RCEP 做好前期準備工作。 

(五)擴大人力資本：建構更宏觀之移民政策，鬆綁外籍人士來臺限制，以吸引國際優秀人才

，並落實推動多元、實務人才培育計畫，以續保臺灣產業優勢。 

（二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施政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366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2-22） 

黃委員就政府施政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關於環境污染取締問題：過去環保稽查著重排放標準管制，形成業者以暗管、夜排、繞流等方

式規避稽查。自民國 98 年起，行政院環保署積極推動深度稽查，並依「行政罰法」追討違法

業者所獲不法利益。至本（103）年 2 月底止，全國計查處 34 案，總罰鍰 9.7 億元；其中地方

政府裁罰 5 案，罰鍰 2.54 億元。鑑於近來重大環境污染案件頻傳，行政院環保署業提出「進

廠巡查、糾正缺失、即罰即改」、「故障不報、停工改善、審查復工」、「深度稽查、有效

裁罰、不法利得」等環保稽查人員六大教戰守則，以為環境執法依據。另為提升環境執法人

員深度查核能力，行政院環保署業執行「提升環境執法及裁罰能力計畫」，逐步建構深度查

核裁罰制度及人力，並於本年 2 月 11 日辦理「103 年環保稽查專業講習」，邀集各地環保局

長及相關主管等參加，藉以宣揚強化環境執法決心，並落實環保稽查六大教戰守則之推動成

效。 

二、關於食品安全管理問題：市售各類食品抽驗及食品工廠查核，為各地衛生局例行稽查業務，衛

福部除持續督導落實稽查工作，亦執行重建食品藥物安全計畫，責成各地衛生局針對重點食

品製造工廠等加強查核。另為強化聯合稽查，行政院食品藥品安全會報成立「食品安全聯合

稽查及取締小組」，優先針對已認證、具國家標準等重大食品進行查驗。自 102 年 12 月起半

年內，查核食用油品、鮮奶、年節食品、米、蛋品、有機農產品、醬油等民生重要食品（102

年 12 月完成 17 家鮮乳廠商稽查，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。本年 1 月完成年節食品稽查，合格

率達 91.8%；另亦抽驗食品 GMP 認證 13 類 299 項產品等，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）；期間將視

執行情形調整稽查品項，如有違法事證即依法嚴懲，並即時公布稽查結果，以強化食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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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及保障民眾健康。 

三、關於違建戶等接用水電問題：依「建築法」第 73 條第 1 項規定，建築物非經領得使用執照，

不准接水、接電及使用，但地方政府認有該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得另定建築物接用水、電相

關規定。該法已授權各地建築主管機關視管理需要，研訂適宜建築物接用水電規定。臺中市

政府業依上開規定訂定「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」，針對弱勢

民眾因迫切民生需要且非供營業使用而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（90 年 12 月 31 日前搭建完成

），符合有居住事實並已編釘門牌且申請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，無其他自有已接用水電

房屋等條件，依該辦法發給接用水、電許可文件，以有效解決弱勢民眾之民生困境。 

四、關於基隆新臺鐵車站建照問題：查「基隆火車站都市更新站區遷移計畫」，為配合基隆火車站

暨西二西三碼頭都市更新計畫，掌控整體計畫期程，故將申請特種建築物程序與鐵路交通工

程發包、施工併同進行，以免因程序延宕遭受罰款。惟因申請該計畫都市設計審議案時，衍

生「主體建築頂棚 6 公尺以上超出建築線」、「退縮騎樓 3.64 公尺」等相關法規適用疑義，

致影響該計畫申請特種建築物作業。目前該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更部分，業經內政部都市計

畫委員會於 102 年 11 月 26 日決議通過，並經基隆市政府於本年 2 月 10 日公告實施；至都市

設計審議部分，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已於本年 2 月 18 日將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函送基隆市

政府審查，將俟審查結果再循程序報請行政院核定為特種建築物。 

五、關於桃園臺鐵高架工程問題：查「臺鐵都會區捷運化─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」係行政院核定

之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，桃園縣政府自 98 年即配合該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更，惟

因涉及民地徵收及房屋拆遷，遭遇土地所有權人陳情及人民團體爭取桃園鐵路地下化訴求，

致使都市計畫變更案無法通過。桃園縣政府為利該計畫執行，避免延宕施工期程，已修正該

計畫大幅減少拆遷建物及徵收土地，且亦與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等成立溝通平臺調處相關

爭議，目前該都市計畫變更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專案小組會議於本年 2 月 24 日決議，將送

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。 

六、至黃委員所提以同理心態度為民眾解決其困難之處境，獲得雙贏施政績效一節，政府作為公共

服務提供者，確應迅速、確實且有同理心地解決民眾問題，以塑造專業、便民、高效率之公

共服務形象。為提升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，行政院已自 97 年起推動「政府服務創新精進方案

」，以民眾需求為導向，力求簡政便民，同時亦透過「政府服務品質獎」評獎機制，型塑以

服務為核心價值之組織文化，創新有感施政。為持續提升政府服務效能，國發會已推動政府

服務流程改造，促請各部會主動尋求跨部門及跨機關合作，提供一站式受理整合流程服務，

未來該會仍將持續致力回應民眾需求，精進政府服務品質，展現整體施政效能。 

（二十九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慶華就研擬大臺北地區防災疏散及安置計畫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366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2-23） 


